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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圖利犯罪之類型 

    貪污治罪條例圖利罪自 83年迄 97年間有罪確定判決之人數為 825

人，而探討圖利罪之犯罪案例態樣，可深入瞭解各種公務員於執行職務

時，可能造成圖利犯罪之類型，進而釐清觀念，以避免發生類似的觸法

行為，使公務員有勇於任事的精神。85 年間，法務部保護司曾就 79 年

至 84 年間與圖利罪有關之判決確定案件共 250 餘件，依其偵、審書類

分析歸納犯罪態樣3。迄今仍頗具參考價值。 

一、一般行政類 

 1. 對於申請書為不實之審核記載，再轉與同事憑之收費發照，圖利申請人。

2 單位主管利用職務之便利，命其部屬代為經營商業牟利。 

3 主管派遣親信至其監督機關掛名領取津貼、薪津、朋分花用。 

4 
安排其子至縣政府工作，因其子以工作屬於短期，不願就任，竟偽造其

子之簽到簽退以保留該職位。 

5 
縣政府計劃室主任，圖利同事之子，向人事室人員謊稱該員在勤，使其

保留職位冒領薪資。 

6 
人事室主任，於 76 年下半年始到職，仍利用管轄名冊之職務上機會，

圖得 76、75 年度之不休假加班費。 

7 
林管處工作站技術員，發現業者以「機械集材」，損傷保留木，仍以「人

力集材」簽報，處以較低之罰款。 

8 
以鄉公所員工消費合作社名義向鄉公所公庫借款轉存生息，用於支付行

政辦公費及提撥盈餘公積金外，全數分配鄉公所全體員工。 

9 
戶籍員，明知非自耕農，連續於戶籍資料職業欄登載不實之職業「自耕

農」，間接圖利各當事人。 

10 運輸主辦人員利用赴外島運送貨物之便，購運貨物轉售圖利。 

11 
承辦職業訓練之人員，明知委託代辦之汽車駕駛訓練班並未如約完成訓

練課程，而簽准發與全部訓練費，予以圖利。 

12 司機利用公家車輛叫客或代人送貨收取運費牟利。 

13 
公車處駕駛員，兼任收取乘客所交票款之事務，見同事之子，竟予免費

乘車。 

14 公車處司機，見乘客係其國小老師，予以免費搭車。 

15 路邊停車收費員，於停車收費通知單上偷增「五格」停車時間。 

16 公車司機為商人包運貨物收取運費圖利自己。 

17 對路旁停車逾時補繳費，偽填收費證明，將餘款圖利自己。 

                                                 
3為參考便利，依業務性質分類為一般行政、審核申請類、補助（償）費類、營繕工程類、採購標售類、建築管理及地

政類、稅務類、關務類、警政類、獄政類、交通監理類、教育行政類、環保、醫藥行政、民意代表類等類別，以供參

考研究。(引自呂文忠、謝瑤偉執筆，圖利行為事例舉隅－釐清圖利與便民辦公安心又自在，法務部印行， 85 年 12
月，頁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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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利用公務車檢修機會，將私人自用小客車一併送修，而與公務車檢修費

一併報支請款。 

19 對於非主辦之業務，利用申請人催詢辦理之機會，接受招待及付帳圖利。

20 關說申購國有土地，並約定事成後給予 40 萬元酬謝。 

21 處理遺留之財產，偽刻其印章，而對代為保管之銀行本票圖利自己。 

22 辦理車禍賠償，向對方索酬壹仟元。 

23 出納人員將公款存入自己帳戶生息自用。 

24 將領得代扣所得稅款公庫支票存入自己帳戶生息、圖利自己。 
 

二、審核申請類 

1 對於不合規定之申請案，違法准許，使申請人得不法利益。 

2 
為使申請人得以申請承租（購），竟在勘查紀錄表上不實記載土地上建

物存在，使申請人得以承租（購）公有土地。 

3 未依規定加收承租戶違約金，並批示免徵收，圖利承租戶。 

4 對於不合規定之申請戶，竟違反法令，同意其承租河川公地使用。 

5 將不具備攤位分配資格之人登載於名冊上，呈報鎮公所，圖利攤販。 

6 對於盜伐之材木，竟違法令放行未予查扣。 

7 
未依規定辦理材積調查，偽造國有林產物交付查驗報告書、林產物查驗

明細表，違法准許申請案而予圖利。 
 

三、申請補助（費）類 

1 對於偽造之補助款申請書，未加審查即予核章，圖利他人。 

2 未依規定，違法補助申請人。 

3 高估或虛估補償費用，以圖利受補償戶。 

4 未依規定，違法減免相關之費用。 

5 於掌管文書登載不實，圖利違建戶溢領補助費。 

6 
明知申請人未受颱風災害損失，而於慰問金清冊上為不實記載，報請慰

問金核銷。 

7 
因承辦之公務得悉政府將收購某地作特定用途，乃促友人出價買受該地

內之承租權俟政府收購時，賺取高價之補償金。 

8 
明知地主搶種作物，圖領高額補償費用，仍不依規定剔除，違法認定，

發與補償費。 

9 
明知整地面積不足 60 公頃，在其職務上所掌之簽呈上虛載作業面積圖

利。 

10 
違法核准不完備之終止耕地租約申請書，間接圖利買受人得免給付原佃

農之高額補償金。 

11 農業課技士，明知農機行冒用人頭申購買農機之補助，仍報請鄉公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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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補助款。 

12 
農業課課長，勘查乾燥機時，明知並非新購，竟在驗收表上核章審核通

過，圖利他人，使其得以獲得補助款。 
 

四、營繕工程類 

1 未依招標規定程序辦理發包，違法決標，以圖利包商。 

2 無特別原因，亦無必要，而指定廠商，圖利特定廠商。 

3 將本應公開招標之工程，違法改以議價方式發包。 

4 洩漏底價，便利廠商得標。 

5 發包油漆工程，未依規定招標圖利包商。 

6 明知依據法令招標工程，應繳保證金差額，圖利廠商未辦理質權設定。

7 制作不實工程估驗計價單，使承包商報請工程款。 

8 主辦人員，故意簽報核發高於巿價之價格交與包商購買建材，圖利包商。

9 
多次接受包商宴請，對工程之施工、進度違法估驗，虛載估驗表，圖利

承包商。 

10 
明知包商未依設計施工，竟制作結算明細表，予以估驗，報請付款，圖

利承包商。 

11 
明知工程偷工減料，竟接受請託後，違背職務共同製造不實之工程驗估

單，致主計人員未予發現而照單付款。 

12 主辦工程人員同意包商移用建材，減用材料圖利包商。 

13 
負責監工，明知包商所載運及舖設之級配，較設計為大，且含有天然級

配不符規定，竟在監工日誌中虛載為「碎石級配」，以圖利包商。 

14 
負責工程監工，明知包商未依約於擋土牆背填注卵石，竟於監工報告表

為不實之登載。 

15 
負責查驗擋土牆工程，明知施工時，包商未按圖架設鋼筋，竟於報告表

為不實之登載。 

16 明知承包商施工地點、工程名稱與設計不符，圖利包商，予以驗收通過。

17 
驗收人員對於偷工減料而未依約履行之廠商，仍違反契約之約定，同意

驗收。 

18 
明知工程未依設計圖施工，且無竣工決算書、竣工圖及代工憑證，而未

經合法驗收，竟共署同意核發工程預付款及尾款。 

19 塗改實際完工日期，變造不實逾期罰單，以減少包商逾期罰款，圖利包商。

20 主辦人員對於未依約完工之包商，竟未依約扣除工程款，使包商得利。

21 虛偽登載土地阻擾施工之日數，使營造商免除賠償違約金。 

22 
發現承包商未能如期完工，係可歸責於包商，竟私自同意寬延施工期

限，使包商免受逾期罰款。 

23 明知包商依法不能再借用工程款，違法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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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負責監工及申請路權業務，利用其身分，以收交際費名義，向承包商索

取財物。 
 

五、採購標售類 

1 未依規定辦理招標，逕與廠商訂立印刷契約。 

2 洩漏採購休閒服之底價，不依招標程序辦理採購。 

3 採購辦公用品，故意高價購買，圖利廠商。 

4 登載不實之竣工、驗收報告，以圖利承包商。 

5 
被告利用其妻經營商店，於承辦常備兵慰問品採購機會，以低價估價單

比價，圖利自己。 

6 主管發包築設無線電鐵管、鐵架等工程，與包商合夥出資。 

7 
標售公產時，不依調查估價小組意見，自行制作查估表與紀錄，壓低底

價，再登載於發行量小之報紙，使友人順利得標。 

8 明知不合規定，仍違法驗收。 

9 承辦人員竄改給分，協助廠商得標。 

10 洩漏預估價使廠商得標。 
 

六、建築管理及地政類 

1 
縣府都巿計劃課技佐，於其妻申請建照時，央求承辦人員將申請案件交

其審查，而違法核准。 

2 
負責建築執照之審核人員對於違反超高限制規定之大樓，同意發照，使

之增加樓板面積。 

3 
明知水土保持道路之施工與核發之雜項使用執照不符，本應先辦理變更

設計，竟僅就不符部分先行動工，處以罰鍰，而准予核發建造執照。 

4 
自始即向起造人包攬申請執照手續，收取費用，並於使用執照審查表上

為不實之審查。 

5 明知建築商未核准之建築圖施工，竟違法核發使用執照。 

6 
明知申請案非其負責區域，竟乘機收受建商建照之申請，又違法簽准建

築商人辦理巿地重劃，將甲之土地歸併與乙。 

7 介紹營造廠給包商，抽取介紹費。 

8 
利用辦理非都巿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時，虛載農舍使用情況，將土地由特

定區農牧用地改編為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以圖利土地所有人。 

9 明知非現耕農，不得申建造自用農舍，竟基於圖利之犯意，予以核准。

10 違法核准變更地目，使地主得不法利益。 

11 利用主辦核發自耕能力證明書之機會，向申請人索借 15 萬元週轉使用。 

12 地政測量人員施測時，故意測量錯誤，致某地主土地面積增加。 

13 承辦地籍人員，私自製作藍晒圖交與友人，使友人節省申請謄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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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稅務類 

1 
利用民眾向其領取退稅款之際，僅發還部分款稅，而將剩餘稅款圖利自

己。 

2 對於申請退稅案所送，不實之進貨發票，查核不實，准予退稅。 

3 對交查漏稅案故意拖延坐令違規人逾課罰期間，而得以免罰。 

4 列印財產歸戶資料出售圖利。 

5 收取財務罰鍰滯納稅款後，挪用週轉生息。 

6 免除對廠商稅捐之查核。 

7 未依規定，同意減免關稅捐。 

8 
對於查獲逃漏稅之案件，不依章行事，強詞曲解，而為違法之處理，使

之免罰。 

9 
對於申請營利事業登記之案件，明知申請人未依規定變更建築用途，竟

為不實之簽註，准予變更。 

10 違法發照，使申請人不必因無照營業而被罰鍰或勒令停業。 
 

八、關務類 

1 旅客攜帶超額洋酒，利用機會帶其出關，逃避課稅。 

2 查獲走私案件，違法未予查課補稅。 

3 查得走私物品，同意走私人將私貨搬走，免受處罰。 

4 
關員負責繳補外銷退稅業務，藉機非法銷除補稅資料，使各廠商因之獲

得免除補稅之利益。 

5 
值班檢查時，發現加工區之廠商私運物品出加工區準備內銷竟違法放

行，未予查扣。 

6 關員以其保管之公務車，裝運友人未經報准出口之貨品進港出口。 
 

九、警政類 

1 將民眾拾獲之支票侵吞入己，背書交不知情之人抵債。 

2 將查獲之電動賭博機具 IC 板掉包，圖利商人。 

3 將查獲私宰之相關文書毀壞，圖利私宰商人。 

4 利用職權機會，列印個人素行、車輛車籍資料洩漏與他人，而予圖利。

5 
擅將查扣之電玩發還業者，為求湮滅證據並隱匿、毀棄違警事件檢查記

錄表，以圖利業者。 

6 
明知其警勤區內有人擺設賭博性電玩，違法予以包庇，且強行將二臺賭

博性電玩寄放該人店中牟利。 

7 藉刑警身分出面擺平贓車案，圖利取益。 

8 對非主管之取締色情理髮店業務，利用警察身分以顧問名義圖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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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扣未登記之無線電話時，未依規定填載扣押物清單，事後經其友出面

關說，私下將查扣之無線電話發還原有持有人。 

10 製作不實筆錄呈報，並將原有筆錄毀棄，使該人免受罰鍰。 

11 利用管理人犯之機會，以每包香煙 2千元售予拘留中人犯。 

12 利用主管偵查犯罪職務，故意圖利，以借錢名義，向被告借款存心不還。

13 查獲走私犯後，縱放不予取締。 

14 刑警利用身分為債務人催討債務，收取報酬。 

15 承辦警察受人之託，乘機盜換財物而受報酬。 

16 
查獲交通違規案件，同意改開較輕處罰規定罰單，使違規人得以減少罰

鍰額。 

17 
擔任機場警衛工作之航警人員利用職權機會幫助友人逃避檢查扣稅，而

接運其物出關。 

18 將查扣之偷渡用快艇，擅自交人使用，使其免付承租他船之租金。 

19 註廠保警發現員工盜取公司貨物，竟放行通過，使其順利出售得利。 

20 非管區之警員，利用警員身分，藉處理醫療糾紛之機會圖利自肥。 
 

十、獄政類 

1 利用機會私運違禁物品入監牟利。 

2 高價出售收音機予受刑人圖利。 

3 夾帶香煙欲販售受刑人圖利。 

4 利用作業導師出入監獄毋須檢查之機會，為受刑人夾帶金錢入監圖利。

5 
利用在崗哨勤值戒護機會，與友人分工合作，吊運違禁品入所，轉售收

容人圖利。 

6 攜帶香菸入戒護區，轉賣受刑人圖利。 

7 利用職務上之方便，轉交信件、針頭予在押被告。 

8 
明知在押之被告不得持有及使用現金，竟應允在押之被告攜帶現金入

所。 

9 
指示受刑人媒介汽車修護廠，為其自有小客車換裝車輪鋼圈等，並由受

刑人付款。 

10 利用擔任工場作業導師之身分，夾帶香菸入監販賣牟利。 

11 
囑受刑人製作黑白櫃、鞋櫃、資料櫃等運回其座落高雄之住宅使用，長

形木椅 4張贈予其朋友。 

12 
管理員利用其職務上影響力以親戚車禍需用錢，且很照顧受刑人為由，

向受刑人之妻週轉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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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交通監理類 

1 
收費站人員以掃把塑膠袋等阻擋電子計數器，以利友人駕車通過，不必

支付通行費用。 

2 
明知申請人未依規定檢附汽車廠等來源證明文件，不法發與牌照及行車

執照。 

3 
將其掌管之汽車新領牌照登記書，加蓋不實內容，並變造通知公文稿，

圖利申請人。 

4 
監理所辦事員，與黃牛裡應外合，偽造車籍資料，矇領新號牌及行車執

照。 

5 非法檢驗車輛，核發簽證。 
 

十二、教育行政類 

1 利用辦理學校營養午餐及採購公物機會挪用公款圖利。 

2 校長負督導合作社之責，並未兼任該社工作，違法領取工作津貼。 

3 
校長未受合作社之委託，擅自散發調查表予導師，調查學生所需工具用

品，再予購入透過合作社出售，賺取其中差額利潤。 

4 
利用由出納先付款再補辦憑證之機會，指示出納會計登載於收支簿上，

再憑以領得支票金額圖利自己。 

5 教師兼出納組長，將學生課業輔導費存入自己帳戶計息圖利自己。 
 

十三、環保類 

1 
明知開發單位未申請環境評估認可，竟未依法命其停止開發行為，容其繼

續開發。 

2 發現開發行為未依環境評估之內容執行，竟予包容而未科處罰鍰。 

3 
查覺在防制區內有污染空氣之行為，情節重大，乃違法不予取締，勒令其

停止，使其繼續生產。 

4 稽查人員查覺工廠排放廢水，竟違法不予告發，使之得以免罰。 

5 對於易發生噪音之設施，明知不合標準，仍違法准許，圖利廠商。 

6 清潔隊長向所屬清潔隊員每月收取陋規，圖利自肥。 

7 
清潔隊長收取隊員變賣廢物所得價款，未依規定核撥，擅自非法分配與少

數員工與本人。 

8 清潔隊員向當地里民收取每月 100 元之清潔費圖利。 

9 清潔隊司機未執行任何職務，仍按月領薪。 

10 
承辦環境檢驗鑑定機構之認定業務，明知不合格條件之申請人，仍違反規

定予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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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醫藥衛生類 

1 
食品業申請核發衛生設備合格證明書時，明知不合標準，仍予核發使其順

利辦妥營利事業登記。 

2 
查獲違法嫌疑食品事件，經予封存後，因友人關說，私自銷燬，使之免受

處罰。 

3 對於申請輸入之化粧品，並未依法提出相關文件，仍准其輸入。 

4 對於不合規定申請製造或輸出之藥物，仍違法核准，圖利申請人。 

5 查獲違規之藥房，未於陳報，使之得以免罰。 

6 發現劣藥，竟准其更換，逃避處罰，圖利違規人。 

7 公立醫院醫師以處方箋，領取藥物，圖利未繳費之友人。 

8 擅自領取醫療院所伙食團之剩餘款，納為己有，圖利本人。 

9 發現違規醫療廣告係友人所刊登，仍私自撕毀相關文件，未依法處罰。

10 對於進口魚苗檢疫時，發現有禁止進口之原因，仍准進口。 

 

十五、民意代表類 

1 
民意代表出國觀光考察，因編列預算不敷使用，以年度預算結餘中假報銷

方式支應。 

2 
鎮民代表關於鎮公所土地是否讓售，本非其主管之事務，但於代表會為不

合規定之決議。 

3 
縣議員以其在審議預算時能代為爭取預算為詞，向縣府高價推銷該項預算

應行採購之貨品，並以違規比價方式，圍標獨占，獲取暴利。 

4 民意代表利用身分接受酬金，向主管機關關說。 

 


